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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販賣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操作指南 
 

一、 目的：為因應市售通路業者販售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的

趨勢，同時維護消費者權益，訂定此操作指南，輔導通路業者在網

路販售或販售散裝(無完整包裝及標示)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

農產品時，遵循有機農業促進法（以下簡稱本法）及相關法規的規

定。 

二、 法令依據：本法與有機農產品販售規定相關條文摘述如下： 

(一)本法第 15 條規定，農產品經營者不得使用含有基因改造產品、

化學農藥、化學肥料、動物用藥品或其他合成化學品等禁用物質。 

農產品經營者應確保其生產、加工、分裝、流通、販賣之有機農

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未含有前項所定禁用物質。 

(二)本法第 16條規定，農產品之生產、加工、分裝及流通過程，經驗

證合格者，始得以有機名義販賣、標示、展示或廣告。農產品之

生產、加工、分裝及流通過程，經有機轉型期農產品驗證合格者，

始得以有機轉型期名義販賣、標示、展示或廣告。 

(三)本法第 17 條規定，進口農產品經我國認證合格之境內或境外驗

證機構，於認證證書記載之地區、國家境內實施之有機農產品驗

證合格；有機同等性之國家有機認證合格之驗證機構，於該國或

會員境內驗證合格，並由進口業者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審查合格，

取得同意文件，始得以有機名義販賣、標示、展示或廣告。 

(四)本法第 18 條規定，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之容器或包

裝，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明顯標示下列事項： 

1. 品名。屬有機農產品者，應一併標示有機文字；屬有機轉型期

農產品者，應一併標示有機轉型期文字。 

2. 原料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應依其含量多寡由高至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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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標示之。但單一原料製成且與前款品名完全相同者，得免

標示原料名稱。 

3. 農產品經營者名稱、地址及電話號碼。但進口之有機農產品，

應標示其進口業者之名稱、地址及電話號碼。 

4. 原產地（國）。但已標示製造廠或驗證場所地址，且足以表徵原

產地（國）者，不在此限。 

5. 驗證機構名稱。 

6. 驗證證書字號。符合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進口有機農

產品者，應標示同意文件之字號。 

7.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標示事項。 

因面積、材質或其他因素難以標示前項所定事項者，中央主管機

關得公告免一部之標示，或以其他方式標示。第一項各款之標示

事項有變更者，應自變更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更換原有標示。 

(五)本法第 19 條規定，農產品經營者販賣散裝之有機農產品及有機

轉型期農產品，應於陳列販賣處以告示牌展示品名及原產地（國），

並展示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驗證證書影本；符合第十

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進口有機農產品者，應展示同意文件影

本。 

三、 名詞解釋 

(一)有機農產品：指農產品生產、加工、分裝及流通過程，符合中央

主管機關訂定之驗證基準，並經依本法規定驗證合格，或符合本

法第 17條第 1項規定之進口農產品。 

(二)有機轉型期農產品：指農產品生產、加工、分裝及流通過程，於

轉型為有機農產品之期間內，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驗證基準，

並經依本法規定驗證合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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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口有機農產品：符合本法第 17 條第 1 項，經我國認證合格之

有機驗證機構於我國境外驗證合格之進口農產品，或有機同等性

之國家認證合格之驗證機構，於該國境內驗證合格，並由進口業

者向農業部（農糧署各區分署）申請審查合格，取得同意文件之

進口農產品。 

(四)農產品經營者：指生產、加工、分裝、進口、流通或販賣農產品

者。 

四、 販售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應注意事項 

(一)販售業者要對有機（有機轉型期）農產品進行加工(例如混合)、

分裝或改變原包裝、標示時，必須通過驗證，加工、分裝或改變

包裝、標示後的產品才能以有機(有機轉型期)名義販賣，否則，

將違反第 16條規定。 

(二)於實體通路販售散裝有機（有機轉型期）農產品 

1. 必須在陳列販賣處展示有機（有機轉型期）農產品的驗證證書

或同意文件(從有機同等性國家進口的有機農產品)影本，並以

告示牌展示品名及原產地（國），且標示原產地（國）的字體長

寬不得小於 3 公分。 

2. 販售散裝有機（轉型期）農產品時，得將原包裝打開直接販售，

或將產品改放到賣場的容器中陳列販售。 

3. 單一容器僅可盛裝同一來源的單一產品，即不同品項或不同來

源的相同品項，不能混合裝在同一容器中。例如:有機綠豆及有

機薏仁，販賣者不得任意將兩項混合並標示為有機綠豆薏仁。 

(三)於網路及實體通路販售包裝有機（有機轉型期）農產品，應確認

其完整包裝標示，並以中文及通用符號，明顯標示下列事項： 

1. 品名。屬有機農產品者，應一併標示有機文字；屬有機轉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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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者，應一併標示有機轉型期文字。 

2. 原料名稱。 

3. 農產品經營者名稱、地址及電話號碼。但進口之有機農產品，

應標示其進口業者之名稱、地址及電話號碼。 

4. 原產地（國）。 

5. 驗證機構名稱。 

6. 驗證證書字號或進口有機農產品同意文件之字號。 

(四)因網路販售無法將產品散落未經包裝寄予消費者，故網路販售不

適用散裝販售作法。 

(五)組合包裝：於實體或網路販售 2個以上原包裝有機農產品組裝商

品，最外面新包裝上標示的品名含有機字樣，該行為未涉及箱內

包裝有機農產品再加工、分裝、改變標示或破壞有機完整性，爰

不須再經驗證。倘上開組合箱內含未符合本法有機農產品規範之

產品，則涉違反本法第 16 條規定，經主管機關發現將按相關規

定查處組合販賣業者。 

五、 違反規定之處分 

(一)販售有機農產品，使用禁用物質、或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

產品含有禁用物質、或農產品未經驗證合格，或未經進口審查合

格，以有機名義或其他足使他人誤認之方法，而販賣、標示、展

示或廣告，據本法第 31條，處 6萬元以上 60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 

(二)販售散裝有機（有機轉型期）農產品時，如經查獲陳列販售處的

標示方式不符規定(即標示不合格)，或抽驗產品檢出禁用物質

（即品質不合格），將處罰販賣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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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作業程序–實體/包裝 

 

 

 

 

 

 

 

 

 

 

 

 

 

 

 

 

 

 

 

 

 

 

 

 

 

 

 

 

 

 

 

 

 

實體通路販售 

包裝產品 

情境一 

直接販售 

原包裝有機農產品 

情境二 

原包裝有機農產品

與其他商品組裝 

最外面包裝 

沒有標示有機字樣 

原個別包裝之有機農產品 

標章標示應符合法規 
(本法第 18 條) 

 

情境三 

2 個以上原包裝 

有機農產品組裝 

最外面包裝 

標示有機字樣 

注意： 

1. 內容物不可含散

裝分包或非有機

產品 

2. 亦不可於組合外

包裝上張貼有機

農產品標章 

附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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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作業程序–實體/散裝 

 

 

 

 

 

 

 

 

 

 

 

 

 

 

 

 

 

 

 

 

 

 

 

 

 

 

 

 

 

 

 

 

 

實體通路販售 

散裝產品 

販賣處必須展示品名、原產地及有機驗證證書或進口同意文件影本 
(本法第 19 條) 

情境四 

農民 

自產自銷 

 

情境五 

將原包裝拆封 

直接展示販售 

情境六 

拆封後 

換到其他容器展示販售 

附錄1-2 



7 

 

販賣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作業程序–網路/包裝 

 

 

 

 

 

 

 

 

 

 

 

 

 

 

 

 

 

 

 

 

 

 

 

 

 

 

 

＊網路售販不適用散裝樣態 

  

附錄1-3 

網路通路販售 

包裝產品 

情境一 

直接販售 

原包裝有機農產品 

情境二 

原包裝有機農產品

與其他商品組裝 

最外面包裝 

沒有標示有機字樣 

情境三 

2 個以上原包裝 

有機農產品組裝 

最外面包裝 

標示有機字樣 

注意： 

1. 內容物不可含散

裝分包或非有機

產品 

2. 亦不可於組合外

包裝上張貼有機

農產品標章 

原個別包裝之有機農產品 

標章標示應符合法規 
(本法第 1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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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產品販售情境示意圖 

 說明 販售通路 示意圖 產品負責人 

情境一 直接販售原包裝

有機農產品 

實體通路

或 

網路通路 

 

包裝上標示

之農產品經

營者 

情境二 原包裝有機農產

品與其他商品組

裝最外面包裝沒

有標示有機字樣 

 

情境三 2 個以上原包裝

有機農產品組裝

最外面包裝標示

有機字樣 

 

情境四 農民自產自銷 實體通路 

 

農民 

情境五 將原包裝拆封 

直接展示販售 

 

販賣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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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販售通路 示意圖 產品負責人 

情境六 拆封後換到其他

容器展示販售 

 

販賣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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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售有機農產品自我檢查表-實體販售 

檢查項目 

檢查結果說明 

(涉及本法條

次) 

1.是否為有機農產品 

國產有機農產

品 
是，驗證合格 

否，未通過驗證 

(§3) 

否，不得以有

機名義販售 

進口有機農產

品 
是，境外驗證合格或取得同意文件 

否，未符合 

(§17) 

否，不得以有

機名義販售 

2.販售樣態 

原包裝產品 品名 

原料名稱 

農產品經營者名稱、地址及電話號

碼(或進口業者名稱、地址、電話) 

原產地 

驗證機構名稱 

驗證證書字號(或同意文件字號) 

(§18) 

需全部具備，

否則不得以有

機名義販售 

散裝產品 於陳列販賣處以告示牌展示 

品名 

原產地 

驗證證書影本(或同意文件影本) 

(§19) 

需全部具備，

否則不得以有

機名義販售 

組合包裝產品 原個別包裝是否全部為有機農產品 

是(檢查程序同原包裝產品) 

否 

(§3、16、17) 

否，外包裝不

得標示有機 

 

附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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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售有機農產品自我檢查表-網路販售 

檢查項目 

檢查結果說明 

(涉及本法條

次) 

1.是否為有機農產品 

國產有機農產

品 
是，驗證合格 

否，未通過驗證 

(§3) 

否，不得以有

機名義販售 

進口有機農產

品 
是，境外驗證合格或取得同意文件 

否，未符合 

(§17) 

否，不得以有

機名義販售 

2.販售樣態 

原包裝產品 品名 

原料名稱 

農產品經營者名稱、地址及電話號

碼(或進口業者名稱、地址、電話) 

原產地 

驗證機構名稱 

驗證證書字號(或同意文件字號) 

(§18) 

需全部具備，

否則不得以有

機名義販售 

組合包裝產品 原個別包裝是否全部為有機農產品 

是(檢查程序同原包裝產品) 

否 

(§3、16、17) 

否，外包裝不

得標示有機 

 

附錄2-2 


